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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的伦理思想略说

杨国荣

作为中国古代总结性的哲学家，王夫之的

思想中涵盖多重方面，而伦理观念则构成了其

中的重要内容。从道德主体的层面看，伦理领

域的思考首先关乎对自我的理解。道德自我内

含多方面的规定，在本体论的层面，这种规定具

体既非仅仅限于感性存在( 身) ，也非单纯地呈

现为内在意识( 心) ，而是展开为身与心的统一。
作为统一的主体，“自我”以个体的生命存在为

其形而上的前提，而身心之间的关系，亦具有某

种体用的性质( 身为心之体) 。王夫之对身或生

命存在对自我的这种意义，给予充分地关注。
针对所谓无我之说，王夫之指出: “或曰圣人无

我，吾不知其奚以云无也? 我者德之主，性情之

所持也。”［1］“德”含有具体规定之意，而并不仅

仅 限 于 内 在 的 德 性，这 一 意 义 上 的“我”或

“己”，与视听言动的主体相通: “所谓己者，视、
听、言、动是已。”［2］视听言动可以看作是感性活

动的多方面展开，作为感性活动的主体，“我”或

“己”则相应地包含了感性等规定，后者常常以

身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谈到身与道、圣的关系

时，王夫之指出: “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在

也。道恶乎察? 察于天地。性恶乎著? 著于形

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

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3］历史地看，在王夫之

所批评的“圣人无我”说中，作为否定对象的

“我”包括身，王夫之通过肯定身与“道”、“圣”
的一致性，亦确认了“我”的存在理由。当然，王

夫之对“我”的理解，并不限于肯定“身”等感性

的规定，所谓“德之主”，以“我”的多方面的统一

为其内涵，“我”作为德之主则表现为对多重规

定的统摄; 但他同时亦强调了身( 生命存在) 对

于自我的某种本源性。
对王夫之而言，道德自我同时以内在的意

识为题中之义。与内在意识相关的自我一方面

经历了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存在着

时间中展开的绵延的统一。在谈到意识的流变

时，王夫之指出: “今与昨相续，彼与此相函，克

念之则有，罔念之则无。”［4］“夫念，诚不可执也，

而惟克念者，斯不可执也。有以外者焉，流之源

也，而谓之曰过去，不知其未尝去也。有将来者

焉，流之归也，不知其必来也。其当前者，而谓

之现在者，为之名曰刹那( 自注: 谓如断一丝之

顷) ，不知通以往将来之在念中者，皆其现在而

非仅刹那也。”［5］个体的意识活动往往展开为时

间之流，其中固然包含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

向度，但不能截断并执着于某一时间段。不同

时间向度的意识，统一于现实的“我”; 正是以

“我”的现实存在为前提，过去、现在、未来的意

识具有了内在的连续性，而意识的连续性同时

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我”的连续性。
从道德实践的展开背景看，如何协调普遍

规范与具体情境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一方面，在解决道德问题的过程中，总是包

含着规范的引用，另一方面，对具体情景的分

析，又往往涉及一般原则或规范的变通问题。
在王夫之以前，中国哲学已开始非常关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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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经权之辩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经”
所侧重的，是原则的绝对性，“权”则含有灵活变

通之意。中国哲学家在要求“反( 返) 经”的同

时，又反对“无权”［6］，这里已涉及规范的引用与

具体情景的分析之间的关系。王夫之对此作了

更深入的分析，并特别指出，经与权的互动，总

是与主体及其意识系统联系在一起。从以下论

述中，可以具体地了解王夫之的相关看法:

惟豫有以知其相通之理而存之，故行于此
不碍于彼;当其变，必存其通，当其通必存其变，
推行之大用，合于一心之所存，此之谓神。( 《张
子正蒙注·天道篇》)

王夫之的这一论述既涉及天道，也关联着

人道。从后一方面( 人道) 看，所谓“相通之理”
便包括普遍的规范，知相通之理而存之，意味着

化普遍规范为内在的观念结构; 通与变的统一，

包含着“经”( 普遍规范的制约) 与“权”( 基于情

景分析的权变) 的互动，而在王夫之看来，这种

统一与互动，又以内在的观念结构为本( 合于一

心之所存) 。尽管王夫之的以上看法并不仅限

于道德实践，但其中无疑兼及这一领域; 由后者

( 道德实践领域) 视之，将“通”“变”的互动与

“一心之所存”联系起来，显然已注意到主体内

在的精神结构在普遍规范的引用、情景分析、道
德权衡、道德选择等过程中的作用。

从道德行为展开的背景，转向道德行为本

身，行为的动力系统便成为不能不加以关注的问

题。中国哲学史上的所谓理欲之辩，在某些方面

已涉及行为的动力问题。天理可以看作是规范

的形而上化，人欲则与人的感性存在相联系，它

在广义上亦包括情意等等内容。《礼记·乐记》
已提出了理与欲之分，然后，在宋明时期的正统

理学中，理欲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赋予紧张与对峙

的形态。与之有所不同，王夫之更多地从相容、
互动的角度来理解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故终

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

别为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

伦矣。”［7］“厌弃物则”意味着远离现实的生活世

界，由此，道德行为也失去了内在的动力，“废人

伦”则是否定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而在王夫之

看来，后者正是理与欲分离必然导致的结果。在

这里，扬弃理与欲的对峙，被理解为道德实践获

得内在推动力、从而得以落实的必要条件。
理欲之辩关乎内在的道德意识，后者在广

义上涉及道德情感。从内在的道德情感看，耻

感无疑构成了其中重要的维度。作为道德情

感，耻感更多地与自我尊严的维护相联系，其产

生和形成总是伴随着对自我尊严的关注。这种

尊严主要并不基于个体感性的、生物性的规定，

而是以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根据。正是在这

一意义上，儒家对耻感予以高度的重视。孔子

已要求“行己有耻”［8］。孟子进而将耻感提到了

更突出的地位: “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

耻。”［9］王夫之也上承了这一传统，并一再强调

知耻的意义: “世教衰，民不兴行，‘见不贤而内

自省’，知耻之功大矣。”［10］对耻感的这一关注，

与注重前文所提及的道德主体具有内在的逻辑

关系: 作为反省意识，“知耻”同时体现了道德自

我的一种内在自觉。在“知耻”的过程中，理性

之思( 知) 与情感的内容( 耻感) 相互融合，这种

交融即赋予道德自我以具体的品格，又从一个

方面构成了道德实践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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